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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住发〔2025〕7 号

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关于修订《淄博市个人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

公积金贷款暂行办法》部分条款的通知

各科室、分中心：

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作用，扩大“商转公”贷款受

益范围，减轻缴存职工还贷资金压力，进一步提振消费，结合职

工需求调研情况，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就

2024 年 11 月 1 日执行的《淄博市个人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

金贷款暂行办法》（淄住发〔2024〕33 号）部分条款修订如下：

一、将第二条“本办法所称商转公贷款是指在我市缴存住房

公积金的在职职工”修订为“本办法所称商转公贷款是指缴存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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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地缴存）住房公积金的在职职工”。允许异地缴存职工将在我

市办理的商业住房贷款转为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二、将第六条（二）“原商业贷款正常还款，无逾期记录”的

规定修订为“借款申请人信用记录中关于逾期次数的认定标准，

参照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现行政策执行”。即连续逾期三期以上

或累计逾期六期以上的（拖欠年费的除外），不得准予申请贷款；

连续逾期三期以内（含三期），累计逾期六期以内（含六期），

且申请贷款前所有逾期金额已还清的，准予申请贷款。

三、将第六条（三）“借款申请人应为原商业贷款的主借款

人及所购住房的产权人”的规定修订为“借款申请人应为原商业贷

款的主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，且为所购住房的产权人”。

四、将第六条（五）“原商业贷款发放日期符合业务受理时

限要求。按照原商业贷款发放日期先后顺序分阶段受理：2025 年

3 月 1 日前受理商贷发放日期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的商转公贷款

业务；2025 年 3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受理商贷发放日期在

2021 年 1 月 1 日前的商转公贷款业务；2025 年 7 月 1 日起受理

所有符合条件的商转公贷款业务”的规定修订为“符合贷款条件

的职工均可申请办理‘商转公’贷款，不再按照原商业贷款发放

日期先后顺序分阶段受理”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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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“商转公”贷款直转银行名单

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5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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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商转公”贷款直转银行名单

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银行、

交通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齐商银行、青岛银行、东营银行、

恒丰银行、渤海银行、中信银行、招商银行、农村商业银行、中

国光大银行、兴业银行。

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8 日印发  


